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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函轉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有鑑於國際發生H5N1變異病

　　　毒研究爭議事件，使用H5N1病毒株從事相關研究試驗，應

　　　遵照該局說明函辦理，並落實內部實驗室生物安全自主管

　　　理，請　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說明：

  一、依據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101年4月10日衛署疾管源字

　　　第1010500178A號函辦理。

  二、使用H5N1病毒株從事基因工程研究者，除應參照國際規範

　　　於BSL-3 enhanced實驗室進行，並應事先通過專案審查，

　　　始可進行。

  三、本案聯絡人：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陳奕禎小姐，電話

　　　：02-23959825轉3871。

正本：各公私立大專校院

副本：本部體育司、本部環保小組(均含附件)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行

1010002907
第 1 頁　共 1 頁

0507
1652

0508
0754

0508
1744

0510
1001






